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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源市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总表

	总体目标

	
	指标名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备注

	质量效益明显提高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450
	530
	620
	年均增长17%

	
	规模以上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26.5
	27
	27.5
	三年累计提高1.5万元/人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0.8
	1.1
	1.3
	三年累计提高0.6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亿元）
	500
	600
	720
	年均增长20%

	工业结构不断优化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49
	49.5
	50
	三年累计提高1.7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23
	25
	27
	三年累计提高5.6个百分点

	重点攻坚行动目标

	自主创新打造载体
	设立市级及以上研发机构的规上工业企业占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的比例（%）
	14
	15
	16
	三年累计提高3个百分点

	
	拥有市级及以上工业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数量（家）
	75
	90
	105
	三年累计增加45家以上

	
	其中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数量（家）
	20
	25
	30
	三年累计增加12家以上

	工业投资持续增长
	工业投资（亿元）
	256
	310
	384
	三年累计950亿元，年均增长22%以上

	
	工业技改投资（亿元）
	55
	75
	100
	三年累计230亿元，年均增长32%以上

	
	开展技改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中年主营业务收入超5000万元企业）（家）
	70（50）
	80（50）
	90（50）
	三年累计240家（150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机器换人”（家）
	10
	20
	30
	三年累计完成60家

	扩能增效效果凸显
	园区基础设施投入（亿元）
	36
	37
	37
	三年累计110亿元

	
	园区新开发面积（平方公里）
	10
	10
	10
	三年新增开发面积30平方公里

	
	园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360
	440
	540
	年均增长22%

	
	园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79
	82
	86
	三年累计提高11个百分点

	
	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亿元）
	90
	115
	140
	年均增长25%

	节能降耗绿色发展
	实现电机能效提升（万千瓦）
	8
	完成省下达目标
	完成省下达目标
	

	
	推动省级工业园区开展循化改造（个）
	1
	1
	完成省下达目标
	

	
	推动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家）
	5
	10
	15
	三年累计完成30家

	
	资源深加工及应用环节产值占资源产业产值比重
	35
	40
	45
	三年累计提高15个百分点


附件2

河源市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2015年目标分解表

	重点攻坚行动
	强化企业自主创新地位
	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
	做大做强河源电子信息产业
	推进工业绿色发展
	本年度统筹

安排和落实

工业技改创新

专项资金

	
	本年度设立研发机构企业占本地区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比例比上年提高（百分点）
	本年度新增

省级以上

研发机构

企业数（家）
	本年度新增

市级研发

机构企业数

（家）
	本年度完成

工业投资

（亿元）
	本年度完成工业技术改造投资（亿元）
	本年度开展

技改的规模

以上工业

企业（家）
	本年度开展“机器换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家）
	本年度完成园区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亿元）
	本年度完成电机能效提升（万千瓦）
	本年度推动省级工业园区开展循环化改造数（个）
	本年度推动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家）
	

	市高新区
	5
	2
	5
	50
	12
	20（16）
	4
	54
	2.5
	0
	2
	统筹安排不少

于3000万元

专项资金

	源城区
	2
	1
	2
	31
	8
	12（9）
	2
	20
	1.5
	1
	1
	同上

	东源县
	2
	1
	2
	31
	8
	12（9）
	2
	1
	1.5
	0
	1
	同上

	和平县
	1
	0
	1
	31
	8
	10（7）
	1
	3
	0.5
	0
	1
	同上

	龙川县
	1
	0
	1
	31
	8
	10（7）
	1
	9
	1
	0
	1
	同上

	紫金县
	1
	0
	1
	29
	7
	8（6）
	1
	1
	1.2
	0
	1
	同上

	连平县
	1
	0
	1
	27
	7
	8（6）
	1
	2
	0.8
	0
	1
	同上

	江东新区
	
	
	
	26
	
	
	
	
	
	
	
	


备注：①企业研发机构包括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等。②本表“本年度设立研发机构企业占本地区规上工业
企业总数的比例”中规上工业企业总数，以及“完成工业投资、工业技改投资、园区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均以2015年底市统计部门核定数为准。
③本表“本年度开展技改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括号内数为年主营收入超5000万元企业开展技改目标任务户数。

附件3

河源市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年度目标任务量化考核评分表

	重点攻坚行动
	强化企业自主创新地位
	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
	做大做强河源电子信息产业
	推进工业绿色发展
	本年度统筹

安排和落实

工业技改创新

专项资金

	
	本年度设立研发机构企业占本地区规上工业企业的比例比上年提高（百分点）
	本年度新增省级以上研发机构企业数（家）
	本年度新增市级研发机构企业数

（家）
	本年度完成

工业投资

（亿元）
	本年度完成工业技术改造投资（亿元）
	本年度开展技改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家）
	本年度开展“机器换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家）
	本年度完成园区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亿元）
	本年度完成电机能效提升（万千瓦）
	本年度推动省级工业园区开展循环化改造数（个）
	本年度推动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家）
	

	标准分值
	5
	5
	5
	10
	10
	10
	30
	10
	3
	3
	3
	6

	评分标准
	①完成目标任务的，得标准分；

②完成目标任务75%以上的，按比例得分；

③完成目标任务低于75%的，不得分（不含加分）;

④超过目标任务的，每提高10%加1分，单项加分最高不超过该项标准分值。


	自评得分
	
	
	
	
	
	
	
	
	
	
	
	

	核查得分
	
	
	
	
	
	
	
	
	
	
	
	


备注：①本表量化标准满分100分，各县区量化得分以30%的比例折算列入市“三赛”《河源市工业园区目标责任考核评价办法》附加项，以附加分计

入工业园区考核总得分。②江东新区暂不参与2015年度工业转型升级目标任务量化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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